佛山市蓝箭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阶段问询问题

1.关于科创属性

根据招股说明书，发行人特别风险提示：从技术水平的角度对比，公司目前以传统封装技术为主，主要封装系列包括SOT、TO、SOP等，该系列以传统封测技术为主，应用开始时间主要在20世纪70、80年代；在先进封装领域，公司目前掌握的先进封装技术较少，与龙头厂商在先进封装领域的技术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收入来源于传统封装产品，先进封装系列主要包括DFN及TSOT，相关封装系列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62%、1.40%、1.98%和2.41%。

根据证监会《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第三条“在上交所新设科创板，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要服务于符合国家战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市场认可度高的科技创新企业。重点支持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以及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科创属性评价指引（试行）》关于“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等规定，请发行人补充论证说明是否具备科创属性、符合科创板行业定位。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行业数据来源的准确性

招股说明书披露，2017年全球分立器件市场销售额首次突破200亿美元，2018年和2019年分别实现销售额241.02亿美元和239.60亿美元，全球分立器件销售额已站稳200亿美元关口。

根据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出具的《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状况报告》（2020年版）的数据显示，在工业领域需求旺盛的带动下，2019年国内分立器件市场保持了稳定的增长。2019年分立器件的市场规模达到了2,784.20亿元，同比2018年，增长率超过3%。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分立器件市场销售额和市场规模的口径区别，并就2019年全球实现销售额239.60亿美元和国内分立器件的市场规模达到了2,784.20亿元的数据来源的可靠性进行比较分析,如有差异，请更正披露。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对以上内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研发费用情况。

根据招股书与问询回复，发行人存在报告各期研发费用与申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时所用研发费用差异，其中研发费用中直接材料费用差异较大，具体数据为：

	差异原因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材料投入（万元）
	313.16
	859.22
	750.41
	713.22

	差异总额（万元）
	319.33
	1000.25
	973.73
	906.43


发行人解释，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材料投入是基于谨慎性原则，对很可能形成研发样品或废品收入对应的材料投入在计算研发加计扣除时予以剔除。申报会计师意见中说明，差异原因主要系根据《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年119号）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7年第40号）规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部分研发项目或研发费用不满足加计扣除规定而不予加计扣除。

请发行人结合具体研发项目列示说明“不属于研发加计扣除范围的材料投入”具体金额，并说明发行人对研发样品财务处理情况及计算研发加计扣除时予以剔除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提供对发行人报告期研发投入的核查证据。

4.关于分立器件单价与平均成本情况

根据招股说明书，报告期发行人自有品牌与封测服务的分立器件产品平均单价与单位成本为：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
	2018年
	2017年

	自有品牌分立器件产品
	平均单价
	471.76
	493
	538.14
	604.43

	
	单位成本
	410.12
	416.53
	454
	525.01

	分立器件封测服务产品
	平均单价
	573.7
	498.65
	490.56
	461.8

	
	单位成本
	456.86
	413.99
	351.3
	346.91


根据问询答复：自有品产品为公司外购芯片进行封装测试后形成的产品，其产品收入包括芯片价值；封装服务产品由客户提供芯片委托公司封装测试后形成的产品，其产品收入成本不包含芯片价值；客户提供芯片价值一般为封测厂商收取加工费的1-2倍。

请发行人（1）结合具体产品规格、成本构成等分析说明2019-2020年自有品牌的分立器件产品平均单价、单位成本低于封测服务产品的原因。（2）进一步分析自有品牌分立器件产品平均单价逐年下降、但分立器件封测服务产品平均单价逐年上升的原因，是否符合行业情况。（3）进一步分析自有品牌分立器件产品单位成本逐年下降、但分立器件封测服务产品单位成本逐年上升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5.关于发行人生产设备质量情况

根据招股书，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与研发设备情况如下：
	项目
	固定资产类别
	2020.6.30
	2019.12.31
	2018.12.31
	2017.12.31

	
	
	金额
	金额
	金额
	金额

	原值
	专用设备
	58,396.73
	51,820.50
	54,913.45
	48,827.24

	
	电子设备
	1,964.27
	1,818.04
	1,914.72
	1,563.17

	
	合计
	69,273.60
	62,358.05
	65,406.47
	58,980.67

	折旧
	专用设备
	37,113.23
	35,281.59
	37,593.32
	34,307.75

	
	电子设备
	1,219.41
	1,124.17
	1,123.17
	1,001.91

	
	合计
	42,556.69
	40,452.62
	42,362.75
	38,550.81

	准备
	专用设备
	76.82
	84.21
	1,120.11
	42.37

	
	电子设备
	10.51
	10.51
	25.82
	-

	
	合计
	87.33
	94.72
	1,145.93
	42.37

	价值
	专用设备
	21,206.68
	16,454.69
	16,200.02
	14,477.13

	
	电子设备
	734.36
	683.36
	765.73
	561.25

	
	合计
	26,629.59
	21,810.71
	21,897.79
	20,387.50


请发行人（1）在资产质量分析中，进一步披露主要生产和研发设备成新率情况。（2）结合盘点情况，说明LED业务相关固定资产使用情况，其资产减值是否计提充分。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对以上内容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 2 —


